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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书编号
	（湘衡）应急罚〔2025〕执法-61号

	文书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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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名称
	衡阳玖安设备租赁有限公司

	处罚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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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示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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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违法事实
及证据

	2025年3月8日23时23分许，广州市白云区华园路26号对出路段处发生一起轻型厢式货车与自行走直臂式高空作业平台碰撞的交通事故，造成1人死亡，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269611元。经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政府事故调查组调查，该公司（位于蒸湘区呆鹰岭镇鸡市新村新长塘组17号）在履行安全生产职责方面存在以下问题：1．未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2．未建立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3．未按规定对从业人员刘康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
2025年7月15日，广州市白云区应急管理局向衡阳市蒸湘区人民政府发送《广州市白云区应急管理局关于做好三元里“3·8”一般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工作的函》，函告衡阳市蒸湘区人民政府三元里“3·8”一般道路交通事故发生单位衡阳玖安设备租赁有限公司在事故中存在履行安全生产职责方面的问题。2025年8月8日，本局收到《蒸湘区应急管理局关于三元里“3·8”一般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工作函》，并于2025年8月18日对该公司进行立案调查。经本局进一步调查核实，该公司上述行为属实。
主要证据有：证据一、该公司的营业执照复印件1份；证据二、该公司与刘康签订的劳动合同复印件1份；证据三、《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政府关于白云三元里“3·8”一般道路交通事故结案的批复》《广州市白云区应急管理局关于做好三元里“3·8”一般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工作的函》《白云三元里“3·8”一般道路交通事故调查报告》和《衡阳市蒸湘区人民政府关于做好三元里“3·8”一般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工作的函》复印件各1份；证据四、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政府“3·8”一般道路交通事故调查组分别对该公司业务员陈衡、总经理王玉兰的《询问笔录》复印件各 1 份；证据五、该公司总经理王玉兰、业务主管梁荷香和业务员陈衡的《调查询问笔录》各 1 份，王玉兰、梁荷香、陈衡的身份证复印件各1份；证据六、该公司《关于就刘康工亡事故的安全生产整改报告》1份；证据七、该公司提供的《衡阳玖安高空吊篮设备公司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衡阳玖安高空吊篮设备公司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衡阳玖安高空吊篮设备公司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制度》各1份；证据八、该公司提供的《关于公司培训情况说明》和《组织架构》各1份；证据九、该公司提供的公司微信支付中国设备管理协会建设机械技术服务中心培训费用截图复印件和刘康参加培训取得的《中国设备管理协会建设机械技术服务中心培训结业证书》《外派单》（前往湖南星邦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星邦广州保障中心参加培训）和湖南星邦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培训签到表》复印件各1份。

	处罚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一条第四项、第五项和第九十七条第三项的规定

	处罚结果
	人民币伍万捌仟元整

	执法部门
	衡阳市应急管理局



